省教育厅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通知

苏教基 [2005] 23 号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
近年来，在各级教育部门和中小学的共同努力下，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形成了一定的经验。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学生负担过重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有效遏止，影响着中小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健康成长。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落实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素质教育，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特提出如下十项规定：

一、不得下达升学指标。各级教育部门要科学全面地评价学校和教师的工作，不得给学校、教师下达升学率指标。

二、严格执行课程计划。不得随意增减课程门类、难度和课时，不得增加周活动总量。

三、控制学生在校时间。小学生在校活动时间每天不超过6小时，初中生不超过7小时。

四、控制学生作业总量。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其他年级书面家庭作业控制在1小时以内；初中一、二年级书面家庭作业控制在1.5小时以内。保证小学生每天有9小时以上、初中生9小时的睡眠时间。

五、不得利用假期补课。除初三年级学生在自愿的前提下，可利用周六半天时间补习外，其余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都不得在节假日（含双休日、寒暑假等）组织学生集体补课或上新课。

六、禁止违规办班。小学、初中严禁举办各种形式的快慢班、尖子班、特长班、提高班、实验班等，更不得以举办这类班为名进行招生和升学考试。

七、控制考试次数。小学每学期只进行一次期末学科考试，初中每学期学科考试次数不超过二次。不得按考试成绩给学生排名。小学生学业成绩实行等级制。义务教育阶段不得以市、县（市、区）为单位进行区域性学科统考统测。

八、规范招生考试。坚持小学毕业生升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制度，除外语学校可适当进行口试外，所有小学、初中入学不得举行或变相举行与入学挂钩的选拔考试或测试。

九、加强学生用书管理。各地和学校不得统一组织购买规定之外的学生用书，不得向学生推荐各类教辅材料和专题教育读本。

十、严格控制竞赛项目。继续对各类竞赛、读书、评奖等活动实行归口管理。任何部门和学校不得组织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参加未经省教育厅批准的各种竞赛活动。

高中阶段仍然执行原有的“减负”规定。

各地教育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减负”十项规定，同时，针对“减负”工作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切实抓好以下有关工作，确保“减负”取得成效。

第一，切实转变教育思想。各地要组织教育系统干部、教师，动员社会各方面人士，围绕新时期的人才观、教育观、政绩观，结合本地、本校实际深入学习和讨论，查找在减轻学生负担、实施素质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切实提高对“减负”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营造有利于“减负”的良好环境和浓厚氛围。

第二，认真落实“减负”责任。按照“分级负责，守土有责”的要求，实行减负工作责任制，明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主要领导为“减负”工作第一负责人，层层签订责任状，把“减负”工作具体落实到有关部门、学校和教师。

第三，扎实推进课程改革。充分发挥课程改革在转变课程功能、改进学习方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大力实施新课程，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建立起稳定规范的教育教学秩序，逐步构建“减负”工作的长效机制。

第四，加强专项督查。各级政府教育督导部门要把“减负”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会同基教、监察、教研等部门，联合开展“减负”专项督查和经常性检查。设立“减负”举报电话，建立“减负”通报制度，实行“减负”工作“一票否决制”，对严重违规的地区和学校追究相关责任，并向社会公开曝光。

第五，宣传推广典型经验。注重宣传和推广“减负”工作先进地区和学校，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头作用。各省级示范学校（三星级以上高中、省示范初中、省实验小学）要率先垂范，以积极的态度、扎实的工作、成功的经验为全省作出表率。对“减负”中出现违规行为且情节严重的省级示范学校，将给予全省通报，并撤消相应称号。

第六，坚持齐抓共管。各级教育部门要主动协调当地有关部门和社团组织，共同做好“减负”工作。要努力争取新闻媒体对“减负”工作的支持和配合，积极发挥舆论监督的正确导向作用，引导全社会都来关心支持“减负”工作。

二○○五年七月十六日

